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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博士研究生等三个党支部委员会改选的批复

各党支部：
因工作需要，博士研究生党支部等三个党支部按照《中国共产党支部工作条例（试行）》等相关要求进行了支委会改选，经学院党委研究，批复如下：
一、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党支部
陆雪静同志任博士研究生党支部书记；
赵鹏飞同志任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副书记；
刘旭义同志任博士研究生党支部组织委员；
刘攀利同志任博士研究生党支部宣传委员；
胡卓辉同志任博士研究生党支部纪检委员。
二、经济学院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学生片区党支部
[bookmark: _GoBack]朱宁春同志任政治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学生片区党支部书记。
三、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学生片区党支部
吐马力斯·居来提同志任应用经济学系经济学专业学生片区党支部书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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